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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康聯會 

 

就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 

有關有特殊需要學童的教育 

向教育局提交的意見書 

 

 

  香港復康聯會（聯會）屬下學前殘疾兒童服務網絡主要由 30 多間提

供特殊幼兒服務的機構和家長團體組成，專責關注殘疾兒童相關服務的發

展。在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於 5 月 28 日公佈的報告（報告）中，有關有

特殊需要兒童的學習安排，聯會經網絡諮詢相關機構及團體後，特向  貴

局提出以下意見，以供考慮： 

 

尊重個別差異及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 

 

  六歲前是兒童發展的黄金期，對於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童，愈早讓他

們得到適切的早期訓練和教育服務，愈見成效。 

 

  據政府的資料顯示1，在「小一及早識別懷疑有學習困難的學生計劃」

下，約有 25%的小一學生被識別為有學習困難並獲得及早支援，我們估計

幼稚園亦有相若比例的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此外，根據香港保護兒童

會及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於 2014 年 11 月公佈的

「幼師支援有發展障礙幼兒意見調查」結果，調查機構推算全港於一般幼

稚園就讀的幼兒約有 14.6%（即七分之一）或接近 25,000 人有發展困難。

現時，這些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當中包括未被識別或評估的潛藏有特

殊需要的學童，以及正輪候評估或已做評估並正等候學前兒童康復服務的

學童，他們都有機會於普通幼稚園就讀。 

 

  由於現時幼稚園的支援及幼師人手皆不足，幼稚園在照顧學童個別差

異時遇到極大困難，為回應就讀於幼稚園有特殊需要學童的需要，報告提

出了以下建議：進一步縮短輪候評估服務時間及增加康復服務名額、透過

獎券基金資助的新到校康復服務模式、每區設立一所家長／家屬資源中心、

研究將兼收計劃擴展至幼稚園、增加醫療人員的培訓名額、為教師提供在

職培訓、加強宣傳現有的支援服務及設立跨局／部門的平台。綜觀所有建

議，涉及教育局專責的措施只有兩項（包括設立跨部門／跨局平台及為教

師提供在職培訓兩項）。就此，聯會認為並不足夠。「學與教」是教育部

門的責任及專業，基於尊重個別差異及平等學習機會的原則，聯會認為教

育局應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採取更積極的支援措施，及擔任更重要

的教育角色。 

                                                 
1根據 2013年 7月 3日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就議員有關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育事宜的書面回覆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07/03/P2013070304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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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快落實於每區開設一所家長資源中心 

 

  我們歡迎報告書中建議政府探討每區開設一所家長資源中心以支援有

子女輪候康復服務的家長。現時全港只有 5 所受資助的中心，每中心只有

1 至 1.5 位社工，為 500 至 1400 個家庭提供服務，人手極之不足。我們期

望政府能盡快於每區開設一所家長資源中心，並增加足夠的社工人手，以

加強照顧現時約 8000 個輪候學前兒童康復服務的家庭。 

 

加強「學與教」全校模式，增聘特殊教育幼師 

 

  「學與教」是教育者的責任及專業，雖然社會福利署即將於幼稚園或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試行新的到校康復服務先導計劃，我們亦認同跨專業團

隊的支援對學童的重要，但他們並不能代替幼稚園提供「學與教」的工作。 

 

  此外，報告書沒有特別在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的建議中提議增

加人手，只在第 5 章人手需求中提及建議幼稚園的師生比例不遜於 1:12。

在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的教育需要上，若一刀切以相同的師生比例

運作，並不能為幼稚園提供足夠誘因取錄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亦無助

幼稚園照顧學童的學習差異。故此，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人手安排

有必要進一步改善，讓幼稚園有足夠資源加強「學與教」的全校支援。 

 

  政府應仿效關愛基金為官津中小學加設特教統籌主任的做法，在幼稚

園增加特殊教育老師。聯會建議可參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的安排，

當幼稚園取錄 6 名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便增撥資源設立一名有特殊教育背

景的幼教老師，其職責範圍包括：(1)加強幼稚園於「學與教」的角色，就

學童學習差異進行課程調適，並就學童的不同能力編定課程、教學策略、

設計適合的教學環境、評估學童的學習進度等，使不同能力的學童都能有

效地學習；(2)配合將來的到校支援團隊，協調到校團隊的復康訓練及老師

的教學工作，具體落實為學童提供的學習訓練及教學策略，加強支援學童

解決學習的困難。有進行到校支援的機構分享，安排幼教老師與入校支援

專職團隊一起訓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從中傳授專業知識及技巧，能

有效提升幼師日後處理學童的信心，並增強學童的訓練果效。 

 

加強誘因，協助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入讀全日／長全日制幼稚園 

 

  聯會認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童如入讀全日／長全日制幼稚園，可有較充

足的時間在校學習及接受復康訓練。現時報告書指出不會全數資助全日／

長全日制的幼稚園，亦提出教師專業階梯的訂定（包括設立主任和副校長

職位），會以學生人數為主要考慮因素，有關措施皆難以吸引幼稚園開設

全日制／長全日制學額。再說，在現行學費減免計劃的機制下，以合資格

獲得全額學費減免的幼稚園學生為例，有需要家庭每年可享最高學費減免

上限（包括學券）仍低於幼稚園指定學費上限。於 2014/15 學年，半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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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日制幼稚園的學費上限分別為 30,020 元及 60,040 元，最高學費減免

上限則為 26,500 元及 40,500 元，即獲得全額學費減免的幼兒家長仍需負

擔最高達 3,520 元（半日）及 19,540 元（全日）的學費。此舉不利於有特

殊學習需要學童的低收入家庭選擇入讀全日／長全日制幼稚園。  

 

  聯會建議在訂定老師階梯編制時，亦要同時考慮幼稚園收生情況及實

際運作需要而釐定，提供誘因讓幼稚園開設全日制/長全日制學額，讓不同

規模的幼稚園都能得到足夠資源以支援幼兒的特殊學習需要。此外，政府

亦應將最高學費減免上限與學費上限定於同一水平，讓有需要的學童家庭

獲得充足經濟支援選擇入讀全日／長全日制幼稚園。 

 

加強幼稚園教師的在職培訓 

 

  特殊學習需要有不同的類別、特徵及專門的介入手法，教師需要有系

統的培訓，才能有效地掌握當中的專業知識及教學技巧。現時教育局為中、

小學老師提供的三層在職培訓課程，業界普遍認為訓練時數及受訓老師比

例皆不足。但現時幼稚園的人手緊絀，學校難以調動幼師參與較長時數的

在職培訓課程，建議政府考慮增加教學人員或替假老師，讓幼稚園有更大

空間安排教師參加培訓及校本專業發展課程。 

 

為特殊幼兒工作員建立與幼教老師相若的薪酬架構及職位階梯 

 

報告建議幼教師的薪酬為$18,000 - $32,000，即大約為公務員總薪級

表的第 9 至 19 薪點。現時特殊幼兒工作員薪酬為第 7 至 17 薪點，成功完

成經社會福利署認可的訓練課程才可調整至薪級的第 9 至 19 點。聯會擔心

現時特殊幼兒工作員的薪酬不及幼教老師，會令業界難於挽留人才及聘用

新入職的同事，我們建議當局有必要於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特殊幼兒中

心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中，為特殊幼兒工作員提供與幼教老師相

若的薪酬。 

 

總結： 

 

對於報告書中，有關有特殊需要學童的教育，聯會建議總結如下： 

 

1. 政府能盡快在每區開設一所家長資源中心以支援有子女輪候康復服務

的家長。 

2. 當取錄 6 名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便增撥資源設立一名有特殊教育背景

的幼教老師，加強學校「學與教」的角色。  

3. 提供足夠誘因，鼓勵幼稚園開設全日／長全日制學額，並為低收入家

庭提供足夠的學費減免支援，讓有特殊學習需要子女的低收入家庭可

按需要選擇入讀全日／長全日制的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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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慮增加教學人員或替假老師，讓幼稚園有更大空間安排教師參加培

訓及校本專業發展課程。 

5. 為特殊幼兒工作員提供與幼教老師相若的薪酬。 

 

 

- 完 – 

 

2015 年 7 月 




